附件5:
用车租赁服务承诺书
本单位已阅读2026年度江苏省灌溉总渠管理处电气试验、水下检查及自动化用车租赁采购公告及报价清单等资料，已知悉各种规格租赁用车行驶的区域和要求，承诺做到:
1、严格执行交通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规定，建立健全企业交通安全监督、考核、保障制约机制，落实责任制，并采取有效安全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确保行驶安全。
[bookmark: _GoBack]2、确保按照甲方通知要求，准时出车。若因自有车辆故障、调度失误、运力不足等自身原因无法按时派车的，须第一时间调配同等标准合规车辆履约，保障用车；若无法调配合格车辆，须承担我单位临时租车差价等全部损失。
3、委派驾驶技术良好、身体健康的专职司机驾驶业主所租赁的车辆。
4、加强驾驶员的培训教育及车辆的维护保养，确保完好，如因
驾驶员自身问题或车辆车况引起的交通安全事故及车辆损坏由我方负责(含违章罚款的处理等)，并负责对事故及人员、丢失车辆等相关事项的处理及向保险公司理赔。
5、车辆所要求的交强险等各类保险必须足额投保，车辆第三者责任险按100万元及以上投保，车上座位险单座保额不低于20万元。若车辆保险到期日处于租赁期内，须及时办理续保，并提供保险保单复印件。
6、如遇政策性原因导致江苏省灌溉总渠管理处与各对外服务合作单位解除项目协议，则江苏省灌溉总渠管理处与我方自动解除该合同，且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
7、车辆到达施工地点、住宿地点，车钥匙由考勤人员保管。



承诺人(签名盖章)

日    期:  
